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18 日

實 施 者：富鉅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團隊：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及土地資源

發展協會
施振華建築師事務所
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估價單位：元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葉美麗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遠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公聽會簡報

「變更臺北市大安區通化段一小段812地號等6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及「擬訂臺北市大安區通化段一
小段812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



簡 報 題 綱

一. 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二.變更事業計畫內容

三.權利變換計畫內容(含選配作業說明)



辦 理 緣 起 與 法 令 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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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核
准
文
件

本案事業計畫業經臺北市政府於民國106年6月27日府都新字
第10631089202號函准予核定實施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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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2條及第

29條規定舉辦公聽會，擬具變更事業計畫及擬訂

權利變換計畫，連同公聽會紀錄申請報核。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舉辦

公聽會時應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

代表，及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

記請求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

戶。

法
令
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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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聽
會
辦
理
公
告
及
通
知
方
式

▓刊登報紙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將公聽會之日期及地
點，於十日前刊登於太平洋日報三日(106年9月5日~106年9月7
日)。

▓張貼公告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將公聽會之日期及地
點，於十日前張貼於里辦公處公告牌及周邊主要出入口。

▓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通知
於106年9月7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方式寄予相關權利人，並
將公聽會資訊傳單以平信寄發方式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

▓專屬網頁周知
http://www.fujiuding.com/。



變 更 事 業 計 畫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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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街19巷
更新單元範圍包括臺北市大安
區 通 化 段 一 小 段 812 、 813 、
819、820、821、822等6筆土
地。

土地面積1,386㎡ (419.27坪)，
其中822地號為中華民國所有，
管 理 單 位 為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其餘均為私有。

更
新
單
元
範
圍
︑
面
積
及
權
屬 土地權屬(管理機關) 土地面積(㎡) 比例(%) 人數(人) 比例(%)

公有土地 1,080 77.92% 1 7.96%

私有土地 306 22.08% 12 92.31%

合 計 1,386 100.00% 13 100.00%

圖 例
更新單元範圍

私有土地

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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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核對
1.所有權人姓名
2.土地及建物資料
※若有誤請直接修改，並於修改處加蓋

所有權人印章。

※請所有權人簽名並蓋章。
※請填寫聯絡地址與電話等資料與簽署

日期。

 各級主管機關對事業計畫同意比
例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
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條規定情
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
準。

 本事業計畫案同意書一經簽定，
如欲撤銷，需依臺北市政府處理
都市更新案撤銷同意作業程序規
定辦理。

同
意
書
簽
署
之
意
義
與
相
關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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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更新地區（單元）類型

政府劃定 民間劃定

迅行劃定 優先劃定 申請劃定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1/2 3/5 2/3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
法建築物面積 1/2 2/3 3/4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屬依第十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之二，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

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

同
意
書
簽
署
之
意
義
與
相
關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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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築物之補償及安置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

及其他土地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
第2項規定查定，故按實施者委託不動產估價機構評定其土地改良物價值
編列。

►有關本案現住戶安置方式，按財團法人崔媽媽基金會，統計99年臺北市
大安區租金水準917.15元/坪，編列合法建築物(有建築謄本登記) 於更新
期間之租金補貼，並由合法建物所有權人自行覓地安置。

▓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
►有關本案範圍內違法增建等…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與安置，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21條規定，擬定拆遷安置計畫，訂定地上物補償原則、計算方式
及補償金發放時程。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
及其他土地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
第2項規定查定，故按實施者委託不動產估價機構評定其土地改良物價值
編列。

土
地
改
良
物
拆
遷
補
償
與
安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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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13

變更後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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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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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變更後

內部格局調整

雨遮微調

樓梯調整

面積調整

雨遮微調

雨遮微調

陽台加設欄杆

陽台加設欄杆改設出入口
雨遮

加設廁所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16

變更前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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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管道間取消
雨遮微調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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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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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雨遮微調
管道間取消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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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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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雨遮微調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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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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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變更後

內部格局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分戶牆微調分戶牆微調

雨遮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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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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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變更後

內部格局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分戶牆微調分戶牆微調

雨遮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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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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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變更後

內部格局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分戶牆微調分戶牆微調

雨遮微調

分戶牆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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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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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變更後

內部格局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分戶牆微調分戶牆微調

雨遮微調

內部格局微調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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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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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變更後

內部隔間微調
內部隔間微調

內部隔間微調 內部隔間微調

雨遮微調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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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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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變更後

夾層位置微調
夾層位置微調

夾層位置微調 夾層位置微調

雨遮微調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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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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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配合屋頂水箱微
調平面

配合屋頂水箱微
調平面

配合屋頂水箱微
調平面

配合屋頂水箱微
調平面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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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37

變更後

配合屋頂水箱微
調立面

陽台加設欄杆

雨遮微調雨遮微調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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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39

開窗形式變更

取消格柵

雨遮微調

變更後

陽台加設欄杆

雨遮微調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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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41

變更後

雨遮微調

樓梯調整

面積調整

雨遮微調

雨遮微調

陽台加設欄杆

陽台加設欄杆改設出入口
雨遮

加設廁所

通
化
街
39
巷
49
弄
6M
計
畫
道
路

通化街39巷49弄 8M計畫道路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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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43

變更後

陽台加設欄杆
陽台加設欄杆

43
註：實際建築規劃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內 容



4545

▓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
有道路、溝渠、 河川等公有土地之面積

本權利變換範圍內無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
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

▓更新前權利關係人

本權利變換範圍內，更新前原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
共計13位；另權利變換範圍內除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外，
查無地上權、三七五租約...等他項權利關係及占有他人土地之
舊違章建戶。

▓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

本權利變換範圍內無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公
有
土
地
︑
權
利
關
係
人
及
舊
違
建
戶
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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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項
公
共
設
施
設
計
施
工
基
準
及
權
屬

本案協助開闢南側計畫道路、北側及西側計畫道路重新
鋪設，並增設或重新施作排水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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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相關權利協調處理 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

公聽會
(106.9.18)

市府公展
公辦公聽會

作業時程：約 2~3 個月

選屋時程：不得少於30日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1條)

審查時程：約12個月
聽證會

權利變換計畫研擬

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

申請分配選屋(106.9.7~10.19)

公開抽籤(106.10.26)

權利變換計畫書圖製作

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

都市更新幹事會審議

都
市
更
新
權
利
變
換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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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土地所有權人
B：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C ：土地所有權人
D,E ：地上權與建物權人

A D
CB

DB E
E

更新前

希望留下
權利變換

希望離開

X：實施者或提供資金參
與都市更新事業者

建物土地區分所有

A B C D E

X

ABCDEX共有

補償金

權利變換方式 更新開發後

都
市
更
新
權
利
變
換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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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
權利變換：係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
利人或實施者，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金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
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及提供資金
比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利金。

▓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
實施權利變換時，…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貨款利息、稅捐及管理費用，
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
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
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扺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

▓都市更新條例第31條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
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
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
者，得以現金補償之。
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
應繳納差額價金；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
額價金。

權
利
變
換
法
令
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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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

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三家專業估價

者查估後評定之。

▓本案委託「元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葉美麗

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及「遠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

所」三家專業估價者查估。

▓評價基準日應由實施者定之，其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畫

報核日前六個月內，本案之評價基準日訂為民國106年

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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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5條

實施者為擬定權利變換計畫，應就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
關係人之下列事項進行調查：
一、參與分配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之意願
二、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分配位置之意願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11條
◆實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配置，應依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辦理；其未表明分配方式者，得
由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自行選擇。但同一位置
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實施者應訂定期限辦理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分
配位置之申請；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以公開抽籤
方式分配之。其期限不得少於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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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選配通知已於106年9月7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寄出。
▓申請分配期間自106年9月7日起至106年10月19日止。請於106年10月19日下午5時前將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及「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擲還。為配合選屋作業，於申請
分配期間星期一至五上午十點至下午五點，本公司(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28號11樓之1)
均可受理選屋作業。

▓若欲參與本案權利變換分配，請依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參酌本更新事業可供分配之
建物及停車位，選擇分配單元及車位；並依本案選配原則辦理(一樓單元以原一樓合法建
築物暨土地所有權人依原位次優先選配，其中1F-A3為停車獎勵車位登記戶別，不提供申
請分配；地下一、二層停車空間，係屬申請停車獎勵車位，故不納入選配範圍內；辦公
廳舍與單身宿舍僅供公有土地管理機關選配；選配一個住宅單元以一併選配一位停車位
為原則；所選之住宅單元價值以不超過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扣除選配車位價值後之5%為原
則；更新後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住宅單元之權利人，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1條」規
定，以現金補償之；如同一單元有重複選取情事發生，除由選配人自行協調外，應以公
開抽籤選配為原則)。

▓若欲與其他權利人合併申請分配者，請另填具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並說明持分登記
情況；為免爭議，請親洽本公司辦理。

▓若因折價抵付致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或未達最小分配價值單元，願
意改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費用參與權利變換，請於選配期限內與實施者協議繳納金額與
期限，若協議不成則領取補償金。

▓若更新後應分配價值已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而未於選配期限前提出分配位置申請，或一
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則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預定公開抽籤日之時間訂為106年
10月26日(星期四)下午2點30分，地點為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9巷19號(通化里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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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11條
◆主管機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規定訂定權利變換最小分配面

積單元基準時，應依個案並考量本市未來都市發展之型態、人
口結構、產業特性等因素，就權利變換計畫規定之最小建築單
元面積及其對應之土地所有權持分面積，訂定最小建築單元之
建築物與土地總價值後定之。

◆前項基準之最小建築單元面積，扣除公用部分、雨遮、露台及
陽台面積後不得小於46 ㎡(13.92坪) 。

◆本案最小分配單元價值為9F-A3，單元面積為82.64㎡(25.03坪)，
單元價值19,998,344元。

◆本案因折價抵付致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之土地所
有權人計有3名，願意改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費用參與權利變換
者，請於申請分配期限內與實施者協議繳納金額與期限，若協議
不成則領取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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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意願調查及申請分配通知函

█ 本通知函及相關選配附件於9月7日寄發
█ 截止選配日期為10月19日
█ 公開抽籤日為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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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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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本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於9月7日寄發
 截止選配日期為10月19日
 請於通知截止日期內將本調查表擲還

(郵寄或親送)

※請核對
1.所有權人姓名
2.土地及建物資料
※若有誤請直接修改，並於修改處加蓋所

有權人印章。

※請所有權人簽名並蓋章。
※請填寫聯絡地址與電話等資料與簽署日

期。

※欲參與分配更新後土地房屋，請勾選第
一項「願意參與權利變換」。

※不參與分配而欲領取補償金者，請勾選
第二項「不願意參與權利變換分配」。

※若有已繳回卻無勾選、未繳回本權利變
換意願調查表之情況，將視為「未表達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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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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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請所有權人簽名並蓋章。
※請填寫聯絡地址與電話等資料與簽署日

期。

※請依選配原則，填寫申請分配單元。
房屋單元(填寫範例)：5F-A2。
車位單元(填寫範例)：B1-67。

※請勿填寫第一優先、第二優先等單元編
號，建議可先詢問實施者是否已有其他
所有權人後再填寫。

 本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於9月7日寄發
 截止選配日期為10月19日
 請於通知截止日期內將本申請書擲還
(郵寄或親送)

※若為空白，請填妥所有權人姓名。
※僅供謄本登載之所有權人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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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請所有權人簽名並蓋章。
※請填寫聯絡地址與電話等資料與簽署日

期。

※請依選配原則，填寫申請分配單元。
房屋單元(填寫範例)：5F-A2。
車位單元(填寫範例)：B1-67 。

※請勿填寫第一優先、第二優先之單元編
號，建議可先詢問實施者是否已有其他
所有權人後再填寫。

※請協議書人自行協議權利範圍。

 本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於9月7日寄發
 截止選配日期為10月19日
 請於通知截止日期內將本協議書擲還(郵

寄或親送)

※請填妥合併分配之所有權人姓名。
※僅供謄本登載之所有權人選配。
※本表暫提供填寫三位之協議書，另有需

求者可向實施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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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應分配價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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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1條及「都市更新條例」第31條
規定辦理。

█ 針對申請分配期限內之申請分配結果，因同一單元有登記重覆情形者、
或更新後應分配價值達最小分配面積，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分配申
請，且未於現場表達意見者(以下簡稱未表達意願者)，召開公開抽籤選
配會。

█ 若無上述之情事，則取消辦理抽籤選配會。
█ 進行抽籤選配前，由主席(實施者代表)請主持人(規劃公司代表)唱票公

告申請分配期限內之意願調查與申請分配結果，並經見證人(律師)確認
無誤。確認無誤後請主持人先行詢問現場是否有人要表達分配意見，
或是否已自行協調完畢；若於現場表示已協調完畢者，且已無登記重
覆情形，則無需參與抽籤選配。

█ 由見證人確認，如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又未於規定期限內
提出申請分配且未於現場表達意見者，以現金補償方式辦理，不予以
抽籤選配；應分配價值達最小分配面積且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分配申
請者，則依據本案選配原則及公開抽籤規則辦理。

█ 對於已選定之結果，現場不得任意變更；如私下自行協議交換選配單
元，在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權益前提下，得與實施者協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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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街19巷

地
籍
整
理
計
畫

為簡化更新後土地
持有關係，擬於更
新後合併本更新範
圍共計1筆土地，
土地使用分區為住
宅區，新編之正式
地號依未來地政機
關登記為準。

更新單元範圍 住宅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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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進度

106年 107年 108年 110年

6月 7月 11月 1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事業計畫核定公告

2 申請變更事業及擬訂權利變
換計畫報核

3 變更事業及擬訂權利變換計
畫公開展覽

4 變更事業及擬訂權利變換計
畫核定公告

5 申請拆除及建造執造

6 改良物殘餘價值補償

7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

8 土地補償發放作業

9 地上物騰空拆除

10 工程施工

11 申請使用執照

12 送水送電

13 申請測量

14 釐正圖冊

15 接管

16 計算及找補差額價金

17 產權登記

18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

19 更新成果備查

註：本更新單元預定實施進度需視實際整合及審查進度而調整。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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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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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後續相關會議均請相關權利人踴躍出席，俾使充分了解計畫內容並
提供意見。

二、本更新案專屬網站http://www.fujiuding.com/

三、本案都市更新相關諮詢：
富鉅鼎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2) 2547-2889
聯絡地址：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28號11樓之1
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2)8923-6788
聯絡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1號4樓之一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聯絡電話：(02)2781-5696
聯絡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

四、本次公聽會依都市更新相關規定辦理，有關更新相關法令可參閱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法令園地(http://www.uro.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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